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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
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
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
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ART FINANCIAL HOLDINGS LIMITED
中國藝術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572）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公佈

中國藝術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
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未
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連同去年同期比較數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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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4年 2023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3 36,778 6,307

其他收入 697 1,436

其他虧損淨額 (151) (211)

已售存貨成本 (22,950) –

（確認）╱撥回減值虧損淨額 (99) 2,767

員工成本 (2,240) (1,174)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20) (120)

使用權資產折舊 (320) (102)

廣告及推廣開支 (1,153) –

其他開支 (2,332) (3,245)

財務成本 (25) (10)
  

除稅前溢利 8,085 5,648

所得稅開支 4 (2,669) (2,21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5,416 3,435

其他全面開支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47) (20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5,369 3,235
  

每股盈利（人民幣分） 6
 基本及攤薄 0.32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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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24年6月30日

於2024年 於2023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26 344
使用權資產 1,063 1,383
遞延稅項資產 1,213 1,230

  

2,502 2,957
  

流動資產
存貨 7 12,300 10,600
應收貸款 8 433,310 422,426
可收回稅項 79 –
銀行結餘及現金 684,226 695,818

  

1,129,915 1,128,844
  

流動負債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9 18,473 23,065
租賃負債 476 630
應付稅項 1,465 2,700

  

20,414 26,395
  

流動資產淨值 1,109,501 1,102,44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112,003 1,105,406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454 465
遞延稅項負債 266 346

  

720 811
  

資產淨值 1,111,283 1,104,595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0 14,793 14,679
儲備 1,096,490 1,089,916

  

總權益 1,111,283 1,104,595
  



– 4 –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1. 一般資料及編製基準

(a) 一般資料

中國藝術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簡明綜合
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

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D2的適用披
露規定編製。

本集團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人民幣（「人民幣」）呈列，與本公司的功能貨幣相同。

(b) 編製基準

本公司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成立的全資附屬公司宜興市漢信信息技術服
務有限公司（「外商獨資企業 — 典當」）及宜興市紫玉信息技術服務有限公司
（「外商獨資企業 — 拍賣」）分別就藝術品及資產典當業務、藝術品及資產拍賣業
務以及藝術品及資產銷售業務與江蘇和信典當有限公司（「和信典當」）及江蘇和
信拍賣有限公司（「和信拍賣」）訂立兩套構成合約安排（「合約安排」）之協議。該
等合約安排分別將和信典當及和信拍賣之經濟利益之控制權及相關風險實際
轉移至外商獨資企業 — 典當及外商獨資企業 — 拍賣。與和信典當之合約安排
包括：(i)和信典當綜合服務協議、(ii)和信典當期權協議、(iii)和信典當委託協
議及 (iv)和信典當股權質押協議，而與和信拍賣之合約安排包括：(i)和信拍賣
綜合服務協議、(ii)和信拍賣期權協議、(iii)和信拍賣委託協議及 (iv)和信拍賣股
權質押協議。有關合約安排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2016年10月27日的招股章
程「合約安排」一節。

合約安排為不可撤回及容許本集團：

• 對和信典當及和信拍賣實行有效財務及營運控制；

• 行使和信典當及和信拍賣的權益持有人投票權；

• 接收和信典當及和信拍賣產生的所有經濟回報，以換取本集團提供獨家技
術服務、管理支援服務及諮詢服務；

• 取得不可撤回及獨家權利，以向和信典當及和信拍賣的所有權益持有人收
購和信典當及和信拍賣的全部股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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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和信典當及和信拍賣的所有權益持有人取得和信典當及和信拍賣的全
部股權的質押，作為合約安排項下抵押擔保。

根據本集團與和信典當及和信拍賣全體權益持有人訂立的合約安排，該等合
約安排將和信典當及和信拍賣之經濟利益之控制權及相關風險分別實際轉移
至外商獨資企業 — 典當及外商獨資企業 — 拍賣。因此，和信典當及和信拍賣
被視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2. 重要會計政策資料

本集團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法編製。

除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導致的新增會計政策外，截
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本
集團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呈列者相同。

應用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中期期間內，本集團就編製本集團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首次應用香港會計師公
會頒佈並於2024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強制生效的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於本期間及過往期間之財務
狀況及表現及╱或對載於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之披露資料並無構成重大影響。

3. 收益及分部資料

收益

本集團收益分析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4年 2023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來自藝術品及資產典當業務的利息收益 10,931 6,195

來自藝術品及資產銷售業務的藝術品銷售 25,841 –

來自藝術品及資產拍賣業務的拍賣收益 6 112
  

總計 36,778 6,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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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品及資產典當業務的客戶貸款的利息收益使用實際利息法確認。

來自藝術品及資產銷售業務的藝術品銷售構成來自客戶合約之收益，並在藝術品
控制權轉移給客戶時確認，該時間點通常與藝術品交付且所有權已轉移給客戶的
時間一致。客戶需要在與本集團簽訂合約後3 天內結清藝術品的全部購買價格。

來自藝術品及資產拍賣業務的拍賣收益主要指提供藝術品及資產拍賣服務的買賣
雙方佣金，其根據拍賣銷售的拍賣成交金額的百分比計算。該等收益構成客戶合約
收益，於本集團將承諾的拍賣服務轉移至客戶成交時確認。客戶需要分別於拍賣日
期後15 日及60 日內向本集團支付買方佣金及賣方佣金。

藝術品及資產銷售業務之銷售藝術品客戶合約收益分拆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4年 2023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資產類別

紫砂藝術品 14,115 –

書畫 11,726 –
  

總計 25,841 –
  

地理位置

中國，不包括香港 25,8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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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品及資產拍賣業務之拍賣收益之客戶合約收益分拆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4年 2023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資產類別

材料 – 81

商業物業 – 31

其他 6 –
  

6 112
  

地理位置

中國，不包括香港 6 112
  

於各報告期末，本集團並無未履行的履約責任。

分部資料

外部呈報的分部資料乃按 (i)藝術品及資產典當業務，(ii)藝術品及資產拍賣業務，
及 (iii)藝術品及資產銷售業務分析，與本公司行政總裁（即主要營運決策者）為資源
分配及分部表現評估而定期審閱的內部資料一致，亦為本集團的組織基礎，管理層
已據此選擇按該等業務活動組織本集團。

經營及可予呈報分部的會計政策與本集團的會計政策相同。分部業績指各分部的
業績，而並未分配其他收入、其他虧損淨額、中央行政開支及財務成本。此乃為進
行資源分配及分部表現評估而呈報予主要營運決策者的計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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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收益及業績

以下為按經營及可予呈報分部劃分的本集團的收益及業績分析：

藝術品及
資產典當

業務

藝術品及
資產拍賣

業務

藝術品及
資產銷售

業務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分部收益 10,931 6 25,841 36,778

分部成本 (1,962) (265) (24,560) (26,787)

確認減值虧損淨額 (99) – – (99)
    

分部業績 8,870 (259) 1,281 9,892
   

其他收入 697

其他虧損淨額 (151)

中央行政開支 (2,328)

財務成本 (25)
 

除稅前溢利 8,085
 

藝術品及
資產典當

業務

藝術品及
資產拍賣

業務

藝術品及
資產銷售

業務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分部收益 6,195 112 – 6,307

分部成本 (915) (385) (124) (1,424)

撥回減值虧損淨額 2,767 – – 2,767
    

分部業績 8,047 (273) (124) 7,650
   

其他收入 1,436

其他虧損淨額 (211)

中央行政開支 (3,217)

財務成本 (10)
 

除稅前溢利 5,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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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分部資料

藝術品及
資產典當

業務

藝術品及
資產拍賣

業務

藝術品及
資產銷售

業務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計入分部業績或資產計量
 的分部資料：

物業、廠房及設備添置 2 – – 2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20 – – 120

使用權資產折舊 93 113 114 320
    

藝術品及
資產典當

業務

藝術品及
資產拍賣

業務

藝術品及
資產銷售

業務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計入分部業績或資產計量
 的分部資料：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20 – – 120

使用權資產折舊 102 – – 102
    

地區資料

下表列出有關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及指定非流動資產的地理位置資料。本
集團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的地理位置取決於本集團的藝術品及資產典當業務的營
運地點，藝術品及資產拍賣業務提供服務的地點，以及藝術品及資產銷售業務交付
貨品的地點。本集團的指定非流動資產包括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使用權資產，而
該等指定非流動資產的地理位置取決於該等資產的實際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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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客戶產生的收益 指定非流動資產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於2024年 於2023年

2024年 2023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中國，不包括香港（所在地） 36,778 6,307 1,289 1,727

香港 – – – –
    

36,778 6,307 1,289 1,727
    

有關主要客戶的資料

來自佔本集團收益總額10%或以上之單一外部客戶的收益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4年 2023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客戶A 6,1061 –

客戶B 4,7522 –3

客戶C 4,4251 –3

客戶D 3,8501 –
  

1 收益來自藝術品及資產銷售業務。

2 收益來自藝術品及資產典當業務，以及藝術品及資產銷售業務。

3 相關收益於各報告期並未貢獻本集團收益總額10%或以上。

於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所有單一外部客戶均佔本集團收益總額的10%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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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所得稅開支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4年 2023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期內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2,732 1,671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 (150)
  

2,732 1,521

遞延稅項（抵免）╱費用 (63) 692
  

2,669 2,213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本公司於中國成立的附屬公司於截至2024年及2023年6

月30日止六個月均按25%的稅率繳稅。

截至2024年及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概無計提香港利得稅，原因為本集團於兩個
期間概無於香港產生應課稅溢利。

5.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
六個月：無）。

6.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4年 2023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的期內溢利 5,416 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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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4年 2023年
千股 千股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股份數目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682,533 1,678,000
  

由於兩個期間內本公司概無具有潛在攤薄效應之已發行普通股，故截至2024年及
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7. 存貨

於2024年 於2023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紫砂藝術品 12,300 3,800

書畫 – 6,800
  

12,300 10,600
  

於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確認為開支並計入「已售存貨成本」的存貨成本為
人民幣22,950,000元（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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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收貸款

於2024年 於2023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藝術品及資產典當客戶貸款 437,234 426,251

減：減值撥備 (3,924) (3,825)
  

433,310 422,426
  

藝術品及資產典當客戶貸款源自本集團之藝術品及資產典當業務。授予客戶之貸
款期一般於三個月內及每筆貸款之最長期限自初始授予貸款之日起六個月屆滿。
當貸款期屆滿，借款人須償還貸款本金金額，或借款人可另行於貸款期屆滿日之前
或之後五日內申請貸款續當。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授予客戶之貸款按有
效利率計息，年利率約7%至12%（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6%至18%）。所有藝
術品及資產典當客戶貸款均以人民幣計值。

授出的所有藝術品及資產典當貸款由典當品作抵押。就客戶貸款的主要典當品類
別是藝術品及其他資產，主要為紫砂藝術品及書畫。在客戶並無違約的情況下，本
集團不得出售或再抵押典當資產。所持典當品的質素並無任何重大變化。

下表載列於授出典當貸款後按出具初始當票日期呈列藝術品及資產典當客戶貸款（扣
除減值撥備）的賬齡分析：

於2024年 於2023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1個月內 61,712 102,007

1至3個月 217,558 188,659

3至6個月 154,040 131,760
  

總計 433,310 422,426
  

於2024年6月30日及2023年12月31日，根據當票所訂明的合約到期日，全部應收貸款
均尚未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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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2024年 於2023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計費用 2,581 4,585
就藝術品及資產拍賣業務代表客戶之應付款項（附註 a） – 281
來自一名前任董事的貸款（附註b） 7,283 7,154
應付一名董事款項（附註 c） 3,479 1,788
應付一名本公司附屬公司董事款項（附註d） 4,724 4,854
合約負債 – 2,000
其他應付稅項 255 2,373
其他 151 30

  

18,473 23,065
  

附註：

(a) 對於藝術品及資產拍賣業務的應付款項，在買家悉數償付購買成本及所有未
付佣金後，銷售所得款項淨額（即成交價扣除賣方佣金和個人所得稅）將自拍賣
之日起60天內支付給賣方。本集團已制定財務風險管理政策，以確保所有應付
款項在信貸期限內結付。

 於2023年12月31日，以相關拍賣服務提供日期為基準，本集團就藝術品及資產
拍賣業務代表客戶之應付款項的賬齡在60天內。

(b)

前董事姓名
於2024年
6月30日

於2023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林小梅女士（「林女士」） 7,283 7,154
  

林女士於2022年3月21日辭任本公司執行董事。彼於2022年3月23日獲委任為本
公司行政總裁。

於2023年12月31日，來自一名前任董事的貸款為無抵押、免息且須於2024年6月
30日或之前償還。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林女士同意延長該貸款的償還
日期至2024年9月30日。

(c) 應付本公司執行董事范志新先生的款項為非貿易性質、無抵押、免息並須應要
求償還。

(d) 應付本公司附屬公司董事范志軍先生款項為非貿易性質、無抵押、免息及須應
要求償還。范志軍先生已於2023年9月15日辭任本公司執行董事一職並留任本
公司附屬公司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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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股本

股份數目
金額

相等於
千股 千港元 人民幣千元

每股0.01港元的普通股

法定
於2023年1月1日、2023年12月31日及 

2024年6月30日 5,000,000 50,000 43,420
   

已發行及繳足
於2023年1月1日、2023年12月31日及 

2024年1月1日（經審核） 1,678,000 16,780 14,679
發行新股份（附註） 12,500 125 114

   

於2024年6月30日（未經審核） 1,690,500 16,905 14,793
   

附註： 於2024年4月26日，本 公 司 完 成 按 每 股0.12港 元 向 一 名 獨 立 第 三 方 發 行
12,500,000股本公司新普通股，所得款項淨額（經扣除交易成本約人民幣45,000

元後）約人民幣1,319,000元用作擬成立合資公司的項目，該合資公司將為社區
各種零售場景提供集中結算系統的軟件服務。該等股份與本公司當時已有
股份在所有方面具有同等地位。

普通股持有人有權收取不時宣派的股息，並有權於本公司大會上以每股一票投票。
就本公司的剩餘資產而言，所有普通股享有同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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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回顧期」），國際及國內市場繼續經歷挑戰。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已不時調整營銷策略以應對不穩
定的環境。

藝術品及資產典當業務

回顧期內，藝術品及資產典當業務產生的收益約為人民幣10.9百萬元，較
去年同期約人民幣6.2百萬元增加約75.8%。有關增加乃由於藝術品及資
產典當貸款的數量及貸款期均有增加所致。

藝術品及資產典當業務產生的溢利約為人民幣8.9百萬元，較去年同期約
人民幣8.0百萬元增加約11.3%。

本集團採用了一套我們認為有效的風險管理制度來降低藝術品及資產典
當業務所面臨的各種風險。本集團設立了多層內部審批制度和有效的風
險管理制度，並擁有專業的內外鑒定團隊。本集團還外聘第三方權威鑒
定機構作為本集團的獨立顧問。因此，本集團在風險管理方面取得了卓
越的成效，其中藝術品及資產典當業務在2024年上半年內均未出現任何
違約。

藝術品及資產拍賣業務

隨著全國放鬆COVID-19防疫措施限制，2023年1月初重新開放中國邊境，
本集團於2023年舉辦了數場大型拍賣及相關活動。本集團計劃舉辦更多
各種規模的拍賣及相關活動，本集團持續與中國地方政府就舉辦大型拍
賣及相關活動是否適宜進行溝通。本集團同時積極尋找新的拍賣形式。

回顧期內，藝術品及資產拍賣業務錄得收益約人民幣6,000元，較2023年同
期約人民幣112,000元減少約94.6%。藝術品及資產拍賣業務虧損約為人民
幣259,000元（2023年：約人民幣273,000元）。虧損減少主要是由於本期內該
業務的經營成本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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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品及資產銷售業務

於2023年，本集團多元化現有業務，並透過藝術品及資產銷售業務從事
藝術品買賣。本集團的策略是從過去十多年積累的客戶中物色並尋找藝
術品的潛在買家。通過與此類客戶保持定期聯絡，聘請外部專家對現有
員工提供進一步的藝術品銷售培訓，開展行銷推廣工作擴大潛在客戶群，
本集團已為藝術品及資產銷售業務的發展奠定堅實基礎。過去十多年來，
本集團在藝術品行業的業務覆蓋廣泛，並擁有龐大的客戶基礎。本集團
已在市場上物色並購置了高性價比的紫砂及書畫藝術品，同時增加潛在
客戶間的溝通頻次，以匹配有意向的買家。此外，在加強與現有客戶溝通
的基礎上，本集團亦會協助該等客戶向市場上的知名商家或收藏家搜羅
及購買心儀的藝術品。

於回顧期內，來自藝術品及資產銷售業務的收益約為人民幣25.8百萬元（2023

年：無）。由於本集團於回顧期內多元化現有業務，並從事藝術品買賣，
故於回顧期內藝術品及資產銷售業務的收益僅來自藝術品買賣。於回顧
期內，藝術品及資產銷售業務的溢利約為人民幣1.3百萬元，而本集團於
2023年同期則錄得藝術品及資產銷售業務的虧損約人民幣0.1百萬元。藝
術品及資產銷售業務的分部業績轉虧為盈，主要是由於回顧期內藝術品
買賣的收益增加所致。

財務回顧

收益

於回顧期內，我們的收益較去年同期增加約484.1%至約人民幣36.8百萬元，
主要由於藝術品及資產銷售業務的藝術品銷售收益增加以及藝術品及資
產典當貸款的平均貸款結餘增加。

其他收入

於回顧期內，其他收入較去年同期減少約50.0%至約人民幣0.7百萬元，主
要由於在回顧期內銀行利息收入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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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虧損淨額

於回顧期內，其他虧損淨額約為人民幣0.2百萬元，與去年同期相比保持
穩定。

已售存貨成本

於回顧期內，我們的已售存貨成本約為人民幣23.0百萬元（2023年：無），
該金額指於回顧期內經由藝術品及資產銷售業務出售予客戶的藝術品的
購買成本。

（確認）╱撥回減值虧損淨額

於回顧期內，確認典當貸款減值虧損約人民幣0.1百萬元，而去年同期則
撥回典當貸款減值虧損約人民幣2.8百萬元。

員工成本

我們的員工成本由2023年同期的約人民幣1.2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1.0百萬
元或約83.3%，至回顧期內的約人民幣2.2百萬元，這是由於本集團增聘員
工以加強本集團的業務經營與發展。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於回顧期內，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約為人民幣120,000元，與去年同期相
比保持穩定，這是由於本集團於兩個期間內均無物業、廠房及設備的重
大添置或出售。

使用權資產折舊

使用權資產折舊從2023年同期的約人民幣0.1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0.2百萬
元或約200.0%，至回顧期內的約為人民幣0.3百萬元，這是由於本集團於
2023年下半年在中國訂立新的安全倉庫租約所致。

廣告及推廣開支
於回顧期內，廣告及推廣開支增加約人民幣1.2百萬元，以在中國提升我
們的品牌價值並推廣本集團的相關業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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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開支

於回顧期內，其他開支較去年同期減少約28.1%至約人民幣2.3百萬元，主
要由於法律及專業費用減少。

除稅前溢利

鑒於上述原因，於回顧期內的除稅前溢利較去年同期增加約44.6%至回顧
期內約人民幣8.1百萬元，主要由於回顧期內來自藝術品及資產銷售業務
和藝術品及資產典當業務的收益增加及中央行政開支減少。

所得稅開支

於回顧期內，所得稅開支較去年同期增加約22.7%至約人民幣2.7百萬元，
主要由於回顧期內本集團應課稅溢利增加。

期內溢利

鑒於上述原因，於回顧期內的溢利較去年同期增加約58.8%至截至2024年
6月30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5.4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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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架構

現金流量淨額

本集團的財務狀況保持穩健。本集團主要透過內部產生的現金流為營運
資金、資本開支及其他資本要求提供資金。

下表為本集團於截至2024年及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現金流
量表的概要：

2024年 2023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14,927) 248,496

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695 1,436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2,638 2,747
  

於2024年6月30日，本集團銀行結餘及現金總額約為人民幣684.2百萬元，
較2023年12月31日 的 約 人 民 幣 695.8百 萬 元 減 少1.7%。於2024年6月30日 及
2023年12月31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銀行借款，亦無抵押重大資產。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並無進行任何衍生工具活動或使用任何金融工具對
沖其資產負債表敞口。

本集團主要集中在中國進行營運。本集團並無面臨任何直接與外匯波動
有關的其他重大風險。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儘管人民幣兌港元
貶值，董事預期，人民幣匯率波動不會對本集團營運造成重大不利影響。
管理層將繼續監察外匯敞口，並於有需要時採取審慎措施，以減低匯兌
風險。

資產負債比率

資產負債比率（按照計息借款總額（包括包括來自一名前任董事的貸款、
應付一名董事款項及應付一名本公司附屬公司董事款項）除以權益（包括
全部資本及儲備）為基準計算）為1.4%（2023年12月31日：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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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於2024年6月30日及2023年12月31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或任
何其他資產負債表外承擔及安排。

資本開支

於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就物業、廠房及設備產生資本開
支約人民幣2,000元（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無）。

資本承擔

於2024年6月30日及2023年12月31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資本承擔。

報告期後事項

於2024年6月30日後直至本公佈日期概無發生重大事項。

人力資源及培訓

於2024年6月30日，本集團共有 46名員工（於2023年12月31日：33名員工）。
本集團的員工薪酬政策乃根據其表現、資歷、經驗及現行市場慣例而釐定。
薪酬待遇包括薪金、醫療保險、強積金及年終酌情花紅。

外匯風險

由於本集團的大部分貨幣資產及負債以人民幣計值，而本集團主要以人
民幣及港元進行業務交易，本集團的匯率風險並不重大。截至2024年6月
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訂立任何外匯對沖安排。本集團定期審視外
匯風險，並將於有需要時考慮使用衍生金融工具對沖有關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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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及前景

展望未來，由於持續通脹和地緣政治局勢緊張，預計全球經濟環境仍將
充滿挑戰。中國國內經濟繼續面臨阻礙，尤其是與美國的政治緊張局勢
有關。然而，隨著COVID-19限制的解除和邊境的重新開放，中國內地的經
濟形勢已出現顯著改善，預計將在未來數月對我們的業務產生積極影響。
面對這些持續的經濟和地緣政治挑戰，我們將一如既往地保持警惕和適
應能力。通過堅守我們的企業核心價值觀和使命，同時專注於我們的長
期目標，我們有信心能夠取得持續的業務成功。

藝術品及資產拍賣業務

本集團正積極調整拍賣策略，加大區域性、多渠道的市場推廣力度。我們
將繼續與中國地方政府保持開放的溝通，確保拍賣活動安全有效地進行，
並計劃在未來舉辦更多有吸引力的拍賣活動，以提升業務表現。

藝術品及資產典當業務

2024年上半年，本集團在向新客戶發放典當貸款方面一直持保守態度。
雖然市況略有復蘇，但信貸風險仍然令人擔憂，而我們的首要任務仍然
是儘量減低信貸風險，確保資金安全。我們正在強化風險管理策略，以有
效地應對不斷演變的市場環境。

藝術品及資產銷售業務

憑藉與收藏家建立的良好關係以及我們鑒定團隊的專業知識，我們已成
功物色到適合2024年出售的藝術品。我們的策略包括出售在以往拍賣及
私人銷售中取得的藝術品，以期通過以下方式為本集團創造利潤：(i)收
購價與銷售價之間的差價收益；(ii)安排及促成藝術品銷售的代理服務收入；
及 (iii)在我們即將舉行的拍賣會上出售藝術品所獲得的拍賣佣金。我們相
信，這些工作將為我們的整體財務表現做出重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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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或任何其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
何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3.21

及3.22條成立審核委員會並以書面訂明職權範圍，以（其中包括其他職責
及職能）審閱及監督本集團財務匯報程序及內部監控。審核委員會由本公
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梁樹新先生（主席）、邵琼琼女士及殷旭紅女士組成。
本集團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
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審核委員會對本公司所採納的會計處理並無異議。

購買本公司證券的權利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
公司概無訂立任何安排，令董事擁有可認購本公司證券的權利或藉購買
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團的股份或債券而獲益。

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派付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2023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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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的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C3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
守則（「標準守則」），作為董事買賣本公司證券的操守守則。經向全體董事
作出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於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彼等
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交易準則。

標準守則訂明兩個層次的有關建議，分別是：(a)守則條文 — 上市公司必
須遵守，或對任何不合規事項作出解釋；及 (b)建議最佳常規 — 鼓勵上市
公司加以遵守，但毋須披露偏離規定的情況。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

本公司於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C1所載
的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的適用守則條文。

鳴謝

最後，本人謹藉此機會就董事、管理層及員工於回顧期內作出的貢獻及
良好表現向其致以衷心感謝。

承董事會命
中國藝術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聯席主席兼執行董事

范志新

香港，2024年8月30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 (1)執行董事范志新先生（聯席主席）、(2)非執
行董事陳運偉先生及田銳先生（聯席主席）及(3)獨立非執行董事梁樹新先生、
邵琼琼女士及殷旭紅女士。


